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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1.1主题内容
    本标准规定了固体矿产普查的目的任务、基本准则、工作程序、工作程度和工作要求。
1.2适用范围
    本标准是固体矿产普查（下称普查）阶段工作的总体要求，也是普查工作质量监督和制定单矿种普查规范或工作要求的原则依据。
2  普查目的任务
    普查是适应国民经济发展对矿产资源的需要而进行的地质调查研究工作，它是矿产勘查工作的起始阶段。其目的任务是根据已有的地质矿产资料和找矿信息，以一种或几种矿产为普查对象，运用有效技术方法，在选定的普查区内，大致查明成矿地质背景，寻找、发现与评价各类物探异常、化探异常、矿化点和矿点，对有望的矿产地查明是否有进一步工作价值的矿床或矿体（层），为详查工作提供依据。
3  普查基本准则
3.1普查工作应在区域地质调查或成矿预测成果基础上进行。
3.2坚持区域展开、重点突破、由点到面、点面结合的工作方法，加强综合研究，不断提高区域地质、矿产地质的研究程度，提高找矿效果。
3.3坚持综合找矿、综合评价，重视共生矿、伴生矿的研究，注意新类型矿的寻找，扩大找矿领域。
3.4为适应找矿难度不断加大和逐步转向以寻找隐伏矿、难识别矿的新特点，必须注意吸收国内外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采用技术方法最佳组合，提取综合找矿信息；坚持找矿手段为找矿目的服务，以获得最佳的找矿效果和经济效益。
3.5普查工作的专业技术方法及其质量要求，应按国家的有关技术标准执行，尚无国家标准时可按有关部委现行的规范、规程和规定执行，保证各项工作质量，取全取准各项技术参数，满足矿产普查评价的需要。
4  普查工作程序
    矿产地普查评价应遵循立项论证、设计编审、组织实施、报告编审四个程序。
4.1立项论证
    立项论证的中心是解决地质找矿前提和正确选区的问题，要全面收集分析选区内各种地质矿产资料，进行技术、经济论证，提出立项建议。
4.2设计编审
    设计要做到任务明确、部署合理、方法得当、措施有力、经济可行。设计应经有关部门审查批准。
4.3组织实施
    严格按设计实施。实施过程中要协调好各项工作，取全取准基础资料，加强质量监控和综合研究，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必要时可根据实际情况修改设计，涉及重大问题要报原审批单位核准。
4.4报告编审
    普查地质报告要做到客观、真实、全面地反映普查工作成果，要层次清楚、内容翔实、重点突出、结论明确、针对性强，要为下阶段地质工作决策提供依据。报告要按有关规定呈报审批和汇交。
5  普查工作程度
5.1大致查明普查区内的地质、构造情况，矿点、矿化点、各类异常的含矿性以及矿产分布规律和成矿远景。
5.2对矿体（层）的形状、产状和分布情况、矿石品位、物质成分、结构构造、自然类型等的控制和研究程度，应达到探求D＋E级（煤则为C＋D级）储量的要求。
5.3对矿产的加工选冶性能进行对比和研究，做出是否可能作为工业原料的评价。
5.4大致了解矿床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和其他开采技术条件。
5.5对矿床进行概略的技术经济评价。
6  普查工作部署和技术要求
6.1普查选区
    应根据已有找矿信息，把最有成矿远景的地区列为普查区。普查区范围应按一个或多个成矿构造单元或自然地理单元确定，不受图幅边廓限制，入选目标是：
a.区域地质调查发现的矿化、蚀变，以及控矿构造等有利成矿区带；
b.各类区域物探、化探、重砂测量发现的异常或异常带；
c.中、大比例尺成矿预测提出的预测区；
d.已知矿区外围或群众报矿、群采矿点及其他方法发现的矿点、矿化点较集中的地带。
6.2普查工作部署
    普查工作部署原则应按普查区已有工作程度高低区别对待。
6.2.1仅有少量小比例尺的区域地质、物探、化探、水文地质工作和矿产勘查工作的地区应：
a.根据普查区地质地理条件，因地制宜地选用有效技术方法和适当比例尺进行地质填图，发现有利成矿地段和异常；
b.对有利成矿地段和异常，用合理有效的技术方法进行全面检查，筛选出供评价的矿点和异常；
c.对筛选出的矿点或异常，按普查工作程度要求进行评价。
6.2.2已被各种比例尺的地质、物探、化探、水文地质工作和各种矿产勘查工作覆盖的地区应：
a.从总结已知矿区的成矿规律控矿因素入手，充分利用资料丰富的有利条件，划出有利成矿地段和异常；
b.对有利成矿地段和异常，用合理有效的技术方法进行详细检查，筛选圈定出供评价的矿点和异常；
c.对筛选、圈定出的矿点或异常，按普查工作程度要求进行评价。
6.3技术方法
6.3.1地质填图
6.3.1.1普查中地质填图的主要目的是了解与成矿有关的地质要素、控矿因素、找矿标志，并结合编录采样，大致查明矿体（层）的分布、产状、围岩及矿化特征。
6.3.1.2地质填图比例尺根据普查区大小和地质、矿产复杂程度确定。
6.3.1.3地质填图须用符合精度要求的地形图，其比例尺须大于或等于地质图比例尺。无相应地形图，可测制地形简测图。
6.3.1.4地质填图根据需要可选用轻型探矿工程及物探、化探、遥感方法配合进行。
6.3.1.5对不能满足要求的已有地质图，应按填图目的要求进行修测或收集资料进行编测。
6.3.2遥感地质
    遥感地质是普查的重要技术方法之一，在条件适宜的地区要充分运用各种遥感资料提供的信息，以提高工作效率和成图质量。
6.3.3重砂测量
6.3.3.1对适宜运用重砂测量技术方法找矿的矿种，应安排重砂测量工作（包括自然重砂和人工重砂）。

6.3.3.2 对重砂异常应进行检查验证，作出评价。

6.3.4物探、化探
6.3.4.1物探、化探一般应配合地质调查研究在施工探矿工程前先行部署工作。
6.3.4.2要根据普查区的具体条件和物探、化探技术方法的运用前提，本着高效、经济的原则，合理确定其主要方法和辅助方法。
6.3.4.3对有找矿意义的物探、化探异常，应使用探矿工程进行检查验证，综合分析资料，作出评价。
6.3.5探矿工程
6.3.5.1探矿工程应根据各类异常性质、矿体形态、产状、埋深和地形条件及技术、经济等因素合理选用。
6.3.5.2探矿工程应垂直异常、矿体或含矿构造走向，尽可能形成比较规则的线形或网度，遵循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由疏到密、由己知到未知的原则进行布置。
6.3.5.3普查的钻探工程网度应以能控制矿体（层）远景为限，并尽量考虑能为详查所利用。
6.3.5.4钻孔结束时，有条件时进行测井。
6.3.6地质编录
6.3.6.1地质编录成果是重要的基础资料，地质填图、各项工程、采样都必须进行地质编录。
6.3.6.2地质编录必须如实反映客观地质现象。
6.3.6.3地质编录必须随施工进展在现场及时进行。
6.3.6.4地质编录应以有关规范、规程为依据，逐步做到标准化、规范化。
6.3.6.5各种地质编录资料应及时进行综合整理。
6.3.7样品采取、加工、测试
6.3.7.1各类采样要有明确的目的性和足够的代表性。
6.3.7.2必须按有关规范、规程的规定，保证样品采集、加工、测试、鉴定、保管工作的质量。
6.3.7.3大致查明矿石的品位、物质成分、伴生组分、结构构造和矿石类型。对某些非金属矿要了解其加工工艺性能。
6.3.7.4对工业利用已成熟的易选矿产和工业利用尚成熟的一般矿产可以进行类比评价，不作选冶试验；对组分复杂、矿物粒度细，在国内工业利用尚无成熟经验的矿产，应进行可选（冶）性试验甚或实验室流程试验。
6.3.8水文地质、工程地质
6.3.8.1普查阶段区域水文地质、工程地质以收集资料为主，不作专门调查工作。
6.3.8.2已经确定远景的矿区，应对其所处的水文地质单元进行研究，进行地表水点调查和简易水文观测，大致了解矿区主要含水层和隔水层的岩性、分布、厚度、产状、水位、水质、泉水流量和地下水的补给、排泄等水文地质条件，以及工程地质和其他开采技术条件。
6.3.9资料整理和综合研究
6.3.9.1资料整理和综合研究要贯穿于普查阶段的全过程。
6.3.9.2对各种技术方法获得的第一性资料、数据，要及时进行综合整理、制图制表。
6.3.9.3通过对各种基础资料的综合分析研究，不断总结成矿规律，进行成矿预测，指导普查工作。
6.4储量计算
6.4.1普查阶段储量计算的工业指标，可根据现行一般工业指标或与同类矿床类比确定。
6.4.2普查阶段储量计算参数应以本矿床所取得的资料为主，不足参数允许参考同类矿床确定。
6.4.3普查阶段一般只探求D＋E级（煤则为C＋D级）储量。
6.5矿床技术经济评价
6.5.1普查阶段要对矿床作出概略技术经济评价。
6.5.2要结合本矿床计算的D＋E级（煤则为C＋D级）储量，以普查阶段工作程度相适应的矿床开采及矿石加工选冶试验资料以及未来矿山建设的一般技术经济条件为依据，对矿床未来开发的可能性及其对国民经济建设的意义，做出定性的概略评价，提出是否进行详查的建议和意见。
附加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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